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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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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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列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大陸報章刊登及在深圳證券

交易所網站發布的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放棄權利的公告》，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侯爲貴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史立榮、殷一民、何士友；六位非執行董

事：侯為貴、張建恒、謝偉良、王占臣、張俊超、董聯波；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曲曉

輝、魏煒、陳乃蔚、談振輝、張曦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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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378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权利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本

公司”）参股公司中兴智能交通有限公司①（以下简称“中兴智能交通”）拟进行

增资扩股，在中兴智能交通的增资扩股过程中，中兴通讯拟放弃有关增资扩股的

优先认缴出资权。 

一、中兴智能交通基本情况 

中兴智能交通成立于 2000 年 4 月，注册地为无锡市，注册资本人民币 5225

万元，主要面向城市交通、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地铁、轻轨、铁路)领域，为交

通管理提供优质的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和产品服务。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794.2

万元，持有其 15.2%的股权。中兴智能交通目前的股东及股权结构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澳盛投资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30.20% 1577.95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5.20% 794.20  

无锡浩海投资有限公司 9.50% 496.375  

宁波新明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209.00  

江苏地王集团有限公司 3.00% 156.75  

常州德丰杰清洁技术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50% 130.625  

无锡市新区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0% 104.50  

其他个人股东 33.60% 1755.60 

合计 100% 5225.00  

                                                        
① 2013 年 10 月，公司名称由“中兴智能交通（无锡）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兴智能交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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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智能交通最近三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10 年 
（经审计） 

2011 年

（经审计）

2012 年 
（经审计） 

2013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4,145 18,776 13,977 7,261
净利润 2,462 2,145 340 -1,063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3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6,164 27,284 32,344 36,961
净资产 4,349 4,326 8,035 6,723
经营性 

净现金流 
-3,736 -4,133 -743 

-644

 

二、中兴智能交通拟进行的增资扩股方案 

为解决运营资金压力，降低资产负债率，经协商，中兴智能交通的股东无锡

市新区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新区投资集团”，目前

持有中兴智能交通 2.00%的股权）②拟对其以债转股方式增资人民币 2500 万元，

增资后无锡新区投资集团合计持有中兴智能交通 11.8%的股权，增资价格参考中

兴智能交通 2012 年增资扩股引入无锡新区投资集团后的股权估值③并经双方协

商为人民币 25,510 万元。无锡新区投资集团于 2008 年 11 月成立，是无锡新区

直属的国有独资集团，江苏省四大创投集团之一，也是江苏省创投协会副会长单

位。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兴智能交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澳盛投资管理(无锡)有限公司 27.18% 1577.95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3.68% 794.20  

无锡市新区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1.80% 685.06  

无锡浩海投资有限公司 8.55% 496.375  

宁波新明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 209.00  

                                                        
② 2012 年 8 月“无锡市新区科技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无锡市新区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③ 具体可参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放弃权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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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江苏地王集团有限公司 2.70% 156.75  

常州德丰杰清洁技术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25% 130.625  

其他个人股东 30.24% 1755.6 

合计  100% 5805.56  

中兴智能交通拟进行的增资扩股的认缴方无锡新区投资集团不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 

三、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 

中兴智能交通所处行业未来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存在诸如行业集中度不

高、公司间竞争激烈、全国统一的标准体系尚未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且中兴智能

交通近两年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不佳，亟需资金支持。本次中兴智能交通增资

扩股主要是为了解决运营资金压力，降低资产负债率。在该增资扩股过程中，如

果本公司不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并维持 15.2%的股权比例不变，需要出资人民币

380 万元。从中兴智能交通所处发展阶段、过往业绩及引入投资者的资质等因素

考虑，中兴智能交通拟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的定价在合理区间范围内。本公司董

事会同意放弃对中兴智能交通拟进行的增资扩股行使优先认缴出资权。 

因中兴智能交通2012年的净资产收益率高于中兴通讯2012年的净资产收益

率，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2011 年 6 月 29 日发布的《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35 号——放弃权利》“三、上市公司放弃所拥有的权利且存在以下情形之

一的，应当对外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二）放弃权利所涉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合作项目）最近一年或最近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的净

资产收益率”的规定，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对外进行信息披露。该事项

无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从中兴智能交通所处发展阶段、过往业绩及引

入投资者的资质等因素考虑，中兴智能交通拟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的定价在合理

区间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已就此事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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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议，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5

号——放弃权利》、《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3、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放弃权利的议案》。 

四、该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 

中兴智能交通本次增资扩股前，中兴通讯持有其 15.2%的股权，若本次增资

扩股完成，中兴通讯仍持有其 13.68%的股权，且仍保留一名董事席位。中兴智

能交通拟进行的增资扩股对中兴通讯的当期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012 年 3 月 28 日，中兴通讯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放弃权利的议案》，同意在中兴智能交通的股权重组过程中，中兴通讯放弃有

关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及有关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出资权④；上述事项已经公

司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上述股权重组

中有关增资扩股尚未最终完成。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针对上述放弃权利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8日 

                                                        
④ 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放弃权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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